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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 约

联合国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 

秘书长阁下 .

我谨送上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1 9 8 1年 8 月 3 1 日 

通过的报告。

本报告按照大会1976年 1 1 月 9 日第3 1 / 6 ；F 号决议和 1 9 8 0年 1 2 月 1 6 
日第35 /206^^号决议各项有关规定提交大会。

顺致最崇高敬意。

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 

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主席

贝斯利，梅科克（签 名 ）

1 9 8 1年 8 月 3 1 日



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1 . 起草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没委员会是大会根据1 9 7 6年 1 1 
月 9 日第3 1 / 6 S '号决议成立的，在该决议中，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请特.设委员会 ;

( a ) 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拟定一项针对育方面种族隔离的宣言草案，提 

交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Od)为草拟一项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采取准备步驟，并向大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2 . 大会在 1 9 7 7年 1 2 月 1 4 日第3 2 /1 0 5 M号决议中，通过并公布特设委

员会所建议的《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的国际宣言》，并请特设委员会草拟一-项反 

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

3 . 大会在 1 9 8 0年 1 2 月 1 6 日第3 5 /2 0 6 M 号决议中要求特设委员会继续 

工作，以便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公约草案。 经过订正的反对体育方面种族 

隔离国际公约草案载于附件。

4 * . 特设委员会现由下列2 4 个会员国組成：

阿尔及利亚 马来西亚

巴巴多斯 尼泊尔

加拿大 尼曰利亚

剛 果 秘 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菲律宾

加 纳 索马里

几内亚 苏 丹

海 地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却牙利 特立尼达和多巴舟

印 度 马充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牙买加 南斯拉夫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为非统组织承认的两个南非解放运功—— 非洲人国民 

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的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会议。

5 。 1 9 8 1年 2 月 5 日特设委员会第1 3 次会议一致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贝 。梅科克先生（巴已多斯）

副主席: 拉 。豪道什先生（匈牙利 )

库 《普 。格亚瓦利先生（尼泊尔）

克里斯平。邓卡恩。姆巴皮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报告员 ; 斯塔福德。尼尔先生（牙买加 )-

6 . 在该次会议上，特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请它开始就公约草案进 

行协商，并向特设委员会提iB报告 , 以备委员会审i义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如 下 ：巴巴 

多斯、匈牙利、牙买加、尼泊尔、尼日利亚、菲律宾、索马里、马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Z 由改。贝 。梅科克先生（主席）、拉斯洛。豪道什先生（朝主席）、库马 

尔 。普 拉 德 。格亚瓦利先生（劃主席），斯塔福尔德。尼尔先生（报告员）和乔 

治 。姆万贾巴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人經成的执行委员会代表因于1 9 
8 0 年 1 2 月 1 7 至 2 0 日在塞拉利舉的弗里敦同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执行委员会 

举行了协商。

8 . 由 欧。贝 。梅科克先生（主席）、克里斯平。邓瓦恩。姆巴皮拉先生（刹 

主席）和斯塔福尔德。尼尔先生（报告员）组成的其一个代表团出席了 1 9 8 1年 5 
月 2 0 至 2 7 曰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制裁南非会议。 根据大会第3 5 /2 0 6 M 号决议 

第 4 段，该代表固在会议期间同关心体育方面种族照离的若干组织、体育团体和个 

别人士举行了协商。 这些组织包括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南非不分种族的奥林匹 

克委员会、争取体育和结社方面平等美洲协调委员会、新西兰反对种族隔离运动、 

爱尔兰反对种族照离运动和诸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的个人和专I



9 . 根据大会第3 5 /2 0 6 M 号决议第7 段$ 秘书长向所有会员国分寄份反对  

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订正草案2 以征求它们的评语和意见。 截军 1 9 8 1年 

8 月 2 5 日， 已有2 0 个国家提出答复，体育特设委员会在编制本报告时便参考了 

这些答复的内容。 各国的答复已作为么/ 义0!。192 /1<。3号文件印发。.

1 0。在答复中，各国政府都对种族隔离表示憎恶，并表示全力支持体育方面的 

不艘视原则。 它们多数强调必须采取消灭种族隔离的有效措施，并且认为由于《反 

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公约》规定了缔约国为消灭体盲方面的一切种族隅离现象 

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将有助于实现该项目的。

1 1 . 特设委员会考虑到对公约草案提出的修正事项，决定在完成《公约》所有 

条文的起草工作以后考虑如何增列《公约》序言部分。提议的序言部分应重申《公 

约 》向体育方面的种族隔离进行战斗的目标。

1 2。关于公约草案第1 0 条，特设委员会审议了若干提案] 尤其是延长第1 1 

条所设国际委员会任务期限的建议，以使它能够决定如何制裁那些破坏对种族隔离 

体育的抵制的、非为《公约》缔约国的体育队和运动员。 特设委员会认为就这一 

条进一步协商便有可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1 3 . 因此，委员会建议再延长其任务期限S 以便继续进行草拟工作,向大会第 

三千七届会议提出公约草案。



附 件

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g 际公约订正草案

第 1 条

在本公约中；

( a ) " 种族隔离，，一俩是指象南部非洲实行的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的人对 

男一种族的人的统治并一贯压迫他们的那样一种体制化种族分隔和歧视制度； " 体 

育方面的种族潘离 " 是指实行这种制度在专业以及业余体盲方面的政策和行径；

( b ) " 国家体育设施 " 一词是指在一国政府主持的体育计創的范围内经管的任 

何体育设施，

( C ) " 奥林匹充原则 " 一词是指不许因种族、宗教或政治关系而实行破视Î

W " 体育合约 " 一词是指为組织推动、进行或包括供应任何体育活动在内的 

滅生权利而签订的合约；

( e ) "运动资 " 一词是指男运动贞和女运动员.

第 2 条

各缔约国道责种族購离，并承诺以一切适当手段毫不运延地推行一小政策， 

消除体育方面一切形武的种族隔离行径。

第 3 条

各缔约国不得准许同实行种族隔离的S 家发生体育接触，并应采取适当行动， 

以确保其体育队、体育团体和运动员不进行这种接触 .

第 4 条

各缔约国应制定国家规章和准则，反对同进行种族隔离的国家有体育接触，并. 
应保证有切实有效的办法，使这种规章和准卿获得遵守，

- 4 -



各缔约国应拒绝提供财政或其他协助使其体育团体、体育队或个人能以参加在 

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举行的体育活动或同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上选拔的体育队和运动 

员进行体育活动 .

第 6 条

各维约国对其体育队、体育团体和运动员有参加在任何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举 

行的体育活动或同来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的体育队进行体育活动者, 应采取适当 

的行动，尤应：

( a ) 拒绝对这种体育团体、体育队和运动员为任何@ 的提供财政或其他协助；

( b ) 撤销这种体育团体、体育队或运动员使用国家体育设施的许可 ; .

各国不执行一^ 涉及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的体育活动、或同在种族隔离的基础 

上选拔的体育队或个别运动员进行体育活动的职业体育合约；

( d ) 拒绝颁发和撤 '因发给这种体育或个别运动员的国家荣誉或奖品；

( e ) 拒绝正式接待这种体育P人或运动员。

第 7 条

各缔约国对来自任何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的体育团体代表、体育队成员或个别 

运动员应拒绝给予签证和（或 ）入境许可。

第 8 条

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行动，务使国际和区域体育团体将实行种族隔离的国 

家开除。 ,



各缔约国应尽力防止a 际体盲a 体对其按照联合s 决议、本公约规定和臭林匹 

克的原则精神拒绝参加同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在一起的体育活动的附厲团体施加财 

政的或其他的惩15,

：!  10A 条

缔约国应尽最大努力确保奥林匹克的不坡视原则和本公约各项规定获得遵 

守，并为此目的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其国民不参加有实行种族隔离国家的个 

人或体盲队参加的任何体育活动，

第 10B条

缔约国应尽最大努力确保奥林匹克的不坡视原则和本公约各项规定获得遵 

守，并为此目的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确保其国民不参加有实行种族隔离国家的 

个人或体育队或有同实行种族隔离国家的体育队和个人进行体育活动的个人或 

体育队在内的国家的个人或体盲队参加的任何体育活动，也不参加同这些个人 

或体育队的任何体盲活劫 .

第 1 1 条

1 . 应成立一个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国际委员会( 以下称为委员会)，由联合国

秘书长同各缔约国嗟商后在公平地城分配的基袖上指派的〔5 个 〕缔约®的代表组

成。

2 . 委员会成员应于本公约生效后6 个月内开始指派。

3 . 委员会成员任期为3 年，任期届满后可以连任。 任期届满后的任命应按

照本条规定办理。



1 . , 各缔约 i l承诺向誤合国秘书长就各自为执行本公约规定而采取的立法、司 

法、行政或其他措施提出报告，由委资会审议，并应在本公约生效后1年内提出； 

其后每两年提出1 次， 委员会得要求缔约国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2 . 委员会每年应通过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就其工作情况提出报告，并可根据 

对绩约国所提报告和资料的审查提出意见和一般性建议• 这种意见和建议应连同 

有关缔约国所可能提出的评论一起向大会提出 .

第 1 3 条

1 . 本公约缔约国得随时声明承认委员会有权牧受和审查曾作同样声明的缔约 

国所提出的关于迹背本公约条款行为的控诉， 委员会得决定对于此种魂约行为应 

采取的适当措施，

2 . 依照本条第1款被指控的缔约国有权浪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审议•

第 1 4 条

1 .委员会应每年开会至少1次，

2 . 委员会应通过它自己的议事规则。

3 . 委员会秘书处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提供。

4 . 委页会的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5 . 委员会第1 次会议应由秘书长召开。



第 1 5 条

缔约国间在本公约的解释、适用和执行方面发生争端而未能通过协商予以解决 

时，除非争端各方已同意以其他方式解决，应在发生争端的缔约国提出要求并相互 

同意的情况下提交国际法院处理。

第 1 6 条

■ 本公约对一切国家开放签字。 在公约生效前没有签署的任何国家都可加入。
- - • ....

第 1 7 条

1 . 本公约必须经过批准。 批准文书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2 . 加入本公约的方式是将加入文书送交秘书长存放。

第 1 8 条

1 . 本公约于第2 0 个批准文书或加入文书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后第3 0 天

生效，   ' ■  .

_ . _ 2 . 率舍约对于在第2 0 个批准文书或加入文书提交存放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 

的每一国家，应于该国本身的批准文书或加入文书提交存放后第3 0 天生效，

第 1 9 条

缔约国可以书面方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这种退出于秘书长收到 

通知之日起1年后生效。

第 2 0 条

1 . 任何缔约国都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方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營求修订本公约。

, 2。联合国大会应就这种要求决定是否应该采取步骤及应该采取何种步朦。



'_ - 第 2 1  条 …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下述情况通知所有圓家：

( a ) 第 1 6 条和第1 7 条所述的签署、批准和加入； 一 ’ '

(13)第 1 8 条所述本公约生效的日期；

( C ) 第 1 9 条所述的退出；

( d )第 2 0 条所述的通知，

第 2 2 条  -

1 .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均有同等效力， 

公约应送交联合国挡案存放。

2 .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证明无误的本公约副本分送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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